
適性輔導安置系統
操作說明

特殊教育通報網團隊

114.11.25



適性輔導安置網站連結



操作手冊位置

*部分功能更新中，以系統更新結果為準



報名--查詢高中學校開缺



報名--確認學生基本資料
請在報名前更新所有資料，包含姓名/年
級/就學起訖/狀態等

善用



1.請留意通報網學生基本資料表狀態是否為空白

2.鑑定安置與適性安置無法同時申請

鑑定安置包含重新安置、加註、更改亞型……
等，只要在鑑定安置系統提報就算喔!



報名--應屆學生報名
應屆畢業生必填



報名—非應屆學生報名



報名—報名特教學校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
※若基本資料有誤，請刪除報名表，更新完學生基本資料後重新報名。



試探時需選擇學校科系與志願序

報名時僅需選擇作業區

報名—集中式特教班



依簡章規定學生依序至多填三個志
願群，第1-3志願須為第一志願群。

報名—高級中等學校

4.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挑選完所有志願群後
步驟4為關閉這個挑選視窗
就會跳回申請表中的志願列表再來排序



報名—高級中等學校

2024/11/2

一定要按儲存!!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挑選完所有志願群後
步驟4為關閉這個挑選視窗
就會跳回申請表中的志願列表再來排序



生涯轉銜建議表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只是教師的建議志願
簡章中的可以挑選10個志願是指學生選填志願



生涯轉銜建議表

僅為教師建議，學生的志願一樣可填10個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只是教師的建議志願
簡章中的可以挑選10個志願是指學生選填志願



想要增加特教學校
建議最後勾選職群
可任意插入志願順序
(不列入職群數計算)

學術群/特教學校

報名—高級中等學校



填寫完畢需
儲存志願序

整份填寫
完畢需儲存

注意事項：儲存

報名—高級中等學校

簡報者
簡報註解
左邊是試探的畫面，右邊是報名表
畫面都是在提醒儲存




報名
• 聯合區必須由國中提出申請。
• 新增報名表會檢核已申請過之學年度，限制無法新增；自辦區不可重複上傳報名。
• 提前處理資格問題，鑑定安置未完成或未接收，都無法提報適性安置。
• 留意報名資格：年齡21足歲以下、未曾報名、12/31前已是通報網確認生、資格與程度。
• 若基本資料有誤，請在時間內刪除報名表，更新完學生基本資料後重新報名。
• 非應屆畢業生報名：1.請先確認該生系統上未使用過適性安置報名。2.必須將學生特通網身
份從高中轉換回原國中。

• 報名後才(跨縣市)轉學，請告知總召學校，信件副本給通報網。
• 同校同科系不同部別（日間部、進修部），視為兩個不同志願計算。
• 跨區報名自辦區者，不要同時在通報網系統報名→請自辦區記得檢查
• 國中報名頁面記得存檔，未存檔會顯示申請表尚未存檔/尚未選填。





確認顯示志願序或作業區，若有空白
則表示未儲存到，請再操作一次

報名—自我檢核



常見問答

Q1：模擬選填正常，正式報名名單缺漏？

A1：代表學生畢業日期有誤，或在試探時填寫「其他」等選
項。請直接新增報名學生。

Q2：修改學生基本資料，但報名表沒有連動？

A2：報名適性安置後資料會鎖定，應先修改學生基本資料
表內容，再重新報名， 資料才能帶入最新內容(原有
報名表需刪除)，以上步驟皆須在報名期間完成。



常見問答

Q3：生涯轉銜建議表-教師建議志願僅能填寫3種？

A3：「生涯轉銜建議表」僅為教師建議，限制填寫三群。學
生「報名表正式報名志願」仍可填寫第四志願群。

Q4：非應屆畢業生報名方式?

A4：國中畢業未升學者，以「非應屆畢業生」方式，輸入學
生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報名。

已在高中通報網學生名單者，需轉銜給國中，國中接收
後更改基本資料(國三)才能報名。



行政程序常見問題

關於……

•學生報名後轉學

•報名截止後要修改報名內容(包含取消報名)

•○○作業區間已過無法操作

•其他與簡章規定流程不同之事項

因涉及行政程序，
請視情況先與分區/總召學校/國教署承辦人聯繫

如取得同意，需修正學生相關資料，請寄信提供
學校、學生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簡要說明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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